
標準旅行業約款 

招募型企劃旅行契約部分 

 

第一章 總則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締結的招募型企劃旅行契約（以下稱「招募型企劃旅行契約」）依本約

款規定辦理。約款未規定事項，依法律或一般既成習慣辦理。 

2. 若本公司在不違反法律、且不損害旅客利益的範圍內，以書面約定特約，則特約優先於前項規

定。 

（用語定義） 

第二條 

1. 本約款所稱「招募型企劃旅行」，指本公司為招募旅客，事先制定旅行計畫，其中包含旅

行目的地與行程、旅客可接受的運輸或住宿等服務內容，以及旅客應支付之旅行費用，並

依此計畫實施之旅行。 

2. 本約款所稱「國內旅行」指僅在本國境內的旅行；「海外旅行」指國內旅行以外的旅行。 

3. 本章所稱「通信契約」，指旅客透過電話、郵件、傳真、互聯網或其他通訊方式向本公司

申請，由本公司或其代理合作公司向旅客收取旅行費用，並於履行日後依合作公司信用卡

會員規約進行結算的招募型企劃旅行契約。 

4. 本約款所稱「刷卡日」，指旅客或本公司應履行旅行費用或退款義務之日。 

（旅行契約內容） 

第三條 本公司於招募型企劃旅行契約中承諾安排並管理行程，使旅客能依本公司所定旅行日程，

接受運輸、住宿等旅行服務（以下稱「旅行服務」）之提供。 

（手配代行者） 

第四條 本公司在履行契約時，得將全部或部分手配委託給國內或國外其他旅行業者、從事手配業

務者或其他協助者代行。 

 

 



 

第二章 契約的締結 

（契約申請） 

第五條 

1. 旅客欲申請招募型企劃旅行契約，須填寫本公司指定申請書，並連同規定金額之申請金提

交本公司。 

2. 申請通信契約者，須通知本公司招募型企劃旅行名稱、旅行開始日、會員號碼等事項。 

3. 申請金視為旅行費或取消費、違約金的一部分。 

4. 需要特別照護的旅客，應於申請時提出。本公司將在可能範圍內提供協助。 

5. 因旅客要求而採取的特別措施費用由旅客負擔。 

（電話等預約） 

第六條 

1. 本公司接受電話、郵件、傳真、互聯網等方式的預約。預約時契約尚未成立，需在本公司

通知接受預約後，於規定期限內提交申請書及申請金或通知會員號碼等。 

2. 符合前項規定時，契約締結順序依預約受理順序決定。 

3. 旅客若未於期限內提交申請書或通知會員號碼，則視為未預約。 

（契約締結拒絕） 

第七條 本公司可在下列情形拒絕締結契約： 

1. 旅客不符合參加條件（性別、年齡、資格、技能等）。 

2. 応募人數已達預定人數。 

3. 旅客可能對他人造成困擾，或影響團體行動。 

4. 通信契約中，信用卡無效或無法支付旅行費。 

5. 旅客為暴力團成員或相關反社會勢力。 

6. 旅客對本公司提出暴力或不當要求。 

7. 旅客散布謠言或妨害本公司信用、業務。 

8. 其他本公司業務上考量之情況。 

（契約成立時期） 

第八條 

1. 招募型企劃旅行契約於本公司接受申請金時成立。 



2. 通信契約於本公司通知旅客承諾締結時成立。 

（契約書面交付） 

第九條 成立契約後，本公司應立即向旅客交付記載旅行日程、旅行服務內容、旅行費用及責任事

項之書面（契約書面）。 

2. 本公司手配並管理之旅行服務範圍以契約書面記載為準。 

（確定書面） 

第十條 若契約書面無法確定旅行日程或運送、住宿機構名稱，則應列出預定之宿泊及重要運送機

構名稱，並於旅行開始日前交付確定書面。 

2. 旅客要求確認手配狀況時，本公司應迅速回應。 

3. 確定書面交付後，手配及旅程管理範圍以確定書面為準。 

（利用資訊通信技術提供書面） 

第十一條 經旅客同意，本公司得以資訊通信技術提供契約書面或確定書面所記載事項，並確認旅

客已接收或閲覽。 

（旅行費） 

第十二條 

1. 旅客須於契約書面記載期限前支付旅行費。 

2. 通信契約者，本公司可依合作信用卡收取費用，刷卡日即為契約成立日。 

 

第三章 契約變更 

（契約內容變更） 

第十三條 遇天災、戰亂、運送或住宿中止等不可抗力，為確保旅行安全及順利，本公司得變更旅

行日程或服務內容，緊急時可事後說明。 

（旅行費變更） 

第十四條 

1. 運送機構運費或費率發生重大變動時，本公司可調整旅行費。 

2. 增加旅行費時，須於旅行開始日前 15 日通知旅客。 

3. 運費減少時，旅行費相應減少。 

4. 因契約內容變更導致費用增減，本公司得調整旅行費（費用增加因座位或房間不足者除

外）。 



5. 若旅行費因人數不同而異，旅行契約成立後人數變動，本公司可依契約書面調整旅行費。 

（旅客變更） 

第十五條 旅客經本公司同意，可將契約地位轉讓給第三人。承接人承繼所有權利與義務。 

 

第四章 契約解除 

（旅客解除權） 

第十六條 

1. 旅客隨時可支付取消費解除契約，通信契約者可由合作信用卡支付。 

2. 下列情況可免取消費解除契約： 

1. 本公司變更重要契約內容 

2. 第十四條規定旅行費增加 

3. 天災或不可抗力使旅行無法安全進行 

4. 本公司未於期日前交付確定書面 

5. 本公司責任使旅行無法依契約實施 

3. 旅行開始後，如旅客因非自身原因無法接受旅行服務，得解除該部分契約，免支付取消

費。 

4. 本公司退還未提供部分之旅行費，若非本公司責任，得扣除已支付或應支付之費用。 

（本公司解除權－旅行開始前） 

第十七條 

1. 本公司可於旅行開始前，說明理由解除契約，包括：旅客不符合參加條件、旅客身體狀況

不適、妨礙團體行動、旅行人數未達最少催行人員等。 

2. 旅客若未於期日前支付旅行費，視同解除契約，須支付違約金。 

3. 旅行人數未達最少催行人員時，需提前通知（國內旅行 13 日、海外 23 日，日程另定為短

期或高峰時）。 

（本公司解除權－旅行開始後） 

第十八條 

1. 本公司可於旅行開始後解除部分契約，包括旅客身體不適、妨礙團體秩序、不可抗力等情

況。 

2. 因解除契約，雙方契約關係對未來消滅，已提供之旅行服務視為履行。 



3. 未提供部分之旅行費退還旅客，扣除已支付或應支付費用。 

（旅行費退款） 

第十九條 

1. 因費用減少或契約解除而需退款，本公司於旅行開始前解除後 7 日內、旅行後 30 日內退

款。 

2. 通信契約者依信用卡會員規約退款，退款通知日為刷卡日。 

3. 不影響旅客或本公司行使損害賠償權。 

（契約解除後返程手配） 

第二十條 

1. 旅行開始後解除契約，本公司應應旅客要求，安排返回出發地的旅行服務。 

2. 返程費用由旅客負擔。 

 

第五章 團體・團隊契約 

（團體契約） 

第二十一條 多名同程旅行者委託代表人申請之契約，適用本章規定。 

（契約責任者） 

第二十二條 

1. 除特約外，契約責任者視為擁有所有團體旅行契約代理權，所有交易與本公司進行。 

2. 契約責任者須於規定日期提交成員名單。 

3. 本公司對契約責任者與成員之債務不負責。 

4. 若責任者未同行，旅行開始後視其選定成員為契約責任者。 

 

第六章 旅程管理 

（旅程管理）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努力確保旅客安全及順利旅行，提供必要業務。若特約另有規定，從其。 

1. 發現旅客可能無法接受旅行服務，採取必要措施。 



2. 措施無效時，安排替代服務，並盡量保持原日程及服務水平。 

（本公司指示） 

第二十四條 旅客於團體行動中須遵從本公司指示。 

（隨團人員）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可隨團安排導遊或其他人員執行必要業務。 

2. 隨團人員工作時間原則為 8:00～20:00。 

（保護措施） 

第二十六條 若旅客需保護，本公司可採取必要措施，費用由旅客負擔，應依指定方式支付。 

 

第七章 責任 

（本公司責任） 

第二十七條 

1. 本公司或手配代行者故意或過失致旅客損害，賠償責任自損害發生翌日起兩年內通知者有

效。 

2. 因不可抗力致損害，本公司不負責。 

3. 行李損害賠償上限每人 15 萬元（非重大過失或故意除外），通知期限：國內 14 日內、海

外 21 日內。 

（特別補償） 

第二十八條 

1. 無論本公司責任，依特別補償規程對旅客生命、身體或行李損害支付補償金及慰問金。 

2. 本公司若有責任，補償金視為損害賠償。 

3. 補償金將相應縮減與賠償金額。 

4. 另行收取費用的附加旅行視為主旅行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旅程保證） 

第二十九條 重要變更發生時，本公司支付變更補償金，限額依旅行費一定比例，低於 1000 日元

不支付。 

2. 支付後若明確本公司責任產生，旅客須返還補償金，並以賠償金與補償金相抵。 



（旅客責任） 

第三十條 

1. 旅客故意或過失致本公司損害，須賠償。 

2. 旅客應了解契約內容及權利義務。 

3. 旅行中若發現服務與契約不同，應即向本公司或提供者申告。 

 

第八章 弁済業務保証金（旅行業協會保證會員） 

第三十二條 

1. 本公司為社團法人全国旅行業北海道支部（札幌市中央區大通西 11-4-23 大通公園大廈 3

樓）保證會員。 

2. 與本公司締結受注型企劃旅行契約者，可向協會供託之弁済業務保証金索賠至 700 萬元。 

3. 本公司依旅行業法繳納保証金分擔金，未供託営業保証金。 

 

附表 

別表第一 取消費（第十六條） 

• 旅行開始前 20 日以內：旅行費 20% 

• 7 日以內：30% 

• 前日：40% 

• 當日：50% 

• 旅行開始後或未通知缺席：100% 

別表第二 變更補償金（第三十條） 

變更內容 旅行開始前 旅行開始後 

日程變更 1.5% 3% 

景點/目的地變更 1% 2% 

運輸等級下降 1% 2% 

運輸公司變更 1% 2% 

住宿機構名稱/種類變更 1% 2% 



變更內容 旅行開始前 旅行開始後 

客房條件變更 1% 2% 

旅行標題內記載事項變更 1% 2% 

注釋 

1. 旅行開始前：通知日於開始日前；旅行開始後：開始日後通知。 

2. 若已交付確定書面，以確定書面代替契約書面適用。 

3. 運輸伴隨住宿者，每晚視為一件。 

4. 運輸公司變更伴隨升級不適用。 

5. 第 9 號變更按第 9 號適用，不適用前 8 號百分比。 

 

 

 

 

 

 

 

 

 

 

 

 

 

 

 

 

 

 



標準旅行業約款 

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篇 

第一章 總則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行者之間所締結的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以下稱「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應遵守

本約款規定。對本約款未規定事項，依法律或一般確立之慣例處理。 

2. 本公司在不違反法律且不使旅行者受不利影響的範圍內，經書面訂立特約者，儘管前項規定存

在，仍以該特約優先適用。 

（用語定義） 

第二條 

1. 本約款所稱「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指本公司應旅行者委託，制定旅行目的地與行程、

旅行者可享之運輸或住宿服務內容及旅行者應支付給本公司的旅行費用等旅行計畫，並依

此實施之旅行。 

2. 本約款所稱「國內旅行」，指僅在本國境內之旅行；「海外旅行」，指國內旅行以外之旅

行。 

3. 本篇所稱「通信契約」，指本公司與合作信用卡公司（以下稱「合作公司」）之卡會員，

透過電話、郵件、傳真或其他通訊手段提出申請而締結之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旅行者事

先承認依合作公司會員規約於債權或債務應履行日後支付旅行費用之方式，並依第十二條

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後段及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方式支付旅行費用。 

4. 本篇所稱「電子承諾通知」，指對契約申請之承諾通知，透過使用本公司與旅行者所用之

電腦、傳真機、電傳或電話（以下統稱「電子計算機等」）連接之電信迴路傳送。 

5. 本約款所稱「卡使用日」，指旅行者或本公司應履行旅行費用支付或退款債務之日。 

（旅行契約之內容） 

第三條 

本公司在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中，承諾安排旅行者依本公司指定行程，接受運輸、住宿機構等提

供之運輸、住宿及其他旅行相關服務（以下稱「旅行服務」），並管理行程。 

（代辦人） 

第四條 



本公司於履行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時，可委託國內外其他旅行業者、專業代辦機構或其他輔助者

代行全部或部分安排。 

 

第二章 契約締結 

（企劃書面交付） 

第五條 

本公司於旅行者申請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時，除業務上不便情形外，將依申請內容，提供記載旅

行日程、旅行服務內容、旅行費用及其他旅行條件之書面（以下稱「企劃書面」）。 

2. 本公司於前項企劃書面，可能明示企劃費用（以下稱「企劃費用」）金額。 

（契約申請） 

第六條 

1. 旅行者欲就前條第一項企劃書面內容向本公司申請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應於本公司指定

申請書（以下稱「申請書」）填寫規定事項，並連同本公司另行規定之申請金提交。 

2. 若旅行者欲申請通信契約，則須通知本公司會員號碼及其他事項。 

3. 申請金將作為旅行費用（含明示之企劃費用）、取消費或違約金之一部分處理。 

4. 旅行者如需特殊照顧，應於申請時提出，本公司將在可能範圍內應允。 

5. 因前項措施所需費用，由旅行者負擔。 

（契約締結拒絕） 

第七條 

本公司在以下情形，得不承接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 

1. 旅行者可能對他人造成困擾，或妨礙團體行動順利進行。 

2. 本公司業務上有困難時。 

3. 申請通信契約時，旅行者之信用卡無效或無法依合作公司會員規約支付旅行費用之部分或

全部。 

（契約成立時期） 

第八條 

1. 訂製型企劃旅行契約，於本公司承認締結契約並收取第六條第一項申請金時成立。 

2. 通信契約不受前項限制，自本公司發出承認締結契約通知時成立。若使用電子承諾通知，

則自旅行者收到通知時成立。 



（契約書面交付） 

第九條 

本公司於契約成立後，應即向旅行者交付記載旅行日程、旅行服務內容、旅行費用、其他旅行條

件及本公司責任事項之書面（以下稱「契約書面」）。 

2. 若第五條第一項企劃書面已明示企劃費用，則契約書面亦須明示。 

3. 本公司對應安排及管理的旅行服務範圍，以契約書面記載為準。 

（確定書面） 

第十條 

1. 若契約書面無法記載確定旅行日程或運輸、住宿機構名稱，應列舉預定使用之住宿及重要

運輸機構名稱，並於契約書面交付後至旅行開始日前日（若申請於旅行開始日前七日內提

出，則為旅行開始日）前交付載明確定狀況之書面（以下稱「確定書面」）。 

2. 若旅行者要求確認手配狀況，則在確定書面交付前，本公司亦應迅速適切回答。 

3. 交付確定書面後，本公司安排及管理之旅行服務範圍，以確定書面為準。 

（利用資訊通信技術方式） 

第十一條 

1. 本公司經旅行者同意，可以資訊通信技術方式提供原應交付之企劃書面、契約書面或確定

書面內容（以下稱「記載事項」），並確認記載事項已記錄於旅行者使用之通訊設備中。 

2. 若旅行者設備不具備記錄功能，則可記錄於本公司專用之設備中，並確認旅行者已閱覽。 

（旅行費用） 

第十二條 

1. 旅行者應於契約書面記載之日期前支付旅行費用。 

2. 若為通信契約，本公司可依合作公司卡於無簽名的情況下收取旅行費用，卡使用日即為契

約成立日。 

 

第三章 契約變更 

（契約內容變更） 

第十三條 

1. 旅行者可要求變更旅行日程、旅行服務或其他契約內容，本公司應盡可能應允。 



2. 若發生天災、戰亂、暴動、運輸或住宿服務中止、官署命令等不可抗力因素，本公司得為

確保旅行安全及順利，提前或緊急變更契約內容，並說明原因。 

（旅行費用變動） 

第十四條 

1. 若運輸機構適用運費或費用因經濟情勢變動而大幅增減，本公司可相應調整旅行費用。 

2. 增額時，本公司應於旅行開始日前第十五日前通知。 

3. 減額時，本公司亦應減少相應金額。 

4. 因契約變更導致旅行費用增減，也可相應調整。 

5. 若旅行人數變動，費用亦可依契約書面調整。 

（旅行者更換） 

第十五條 

1. 旅行者可經本公司同意，將契約上地位轉讓給第三者。 

2. 申請轉讓時，須填寫本公司表格並繳納手續費。 

3. 經本公司同意，契約上地位轉讓即生效，受讓人承接原旅行者之權利義務。 

 

第四章 契約解除 

（旅行者解除權） 

第十六條 

1. 旅行者可隨時支付別表第一取消費，解除契約。通信契約亦可依合作公司卡支付取消費。 

2. 在以下情況，旅行者可免取消費解除契約： 

1. 本公司變更契約內容，且變更為重要事項。 

2. 依第十四條增額旅行費用。 

3. 天災、戰亂、暴動、運輸或住宿服務中止、官署命令等，旅行無法安全順利進行或

可能性極高。 

4. 本公司未於第十條規定日期前交付確定書面。 

5. 因本公司責任，無法依契約書面實施旅行。 

3. 旅行開始前，若旅行者因非自身責任無法接受部分旅行服務，可解除該部分契約，無需支

付取消費。 

4. 對於第 3 項解除，本公司應退還對應旅行費，但若非本公司責任，需扣除已支付或將支付

之取消費、違約金及其他費用。 



（本公司解除權—旅行開始前） 

第十七條 

1. 本公司於以下情況得解除契約： 

1. 旅行者因疾病、缺乏必要協助等無法參加旅行。 

2. 旅行者妨礙其他人或團體旅行順利。 

3. 旅行者要求超出合理範圍之負擔。 

4. 滑雪旅行所需降雪等條件未達成可能性極高。 

5. 天災、戰亂、暴動、運輸或住宿服務中止、官署命令等，使安全順利實施旅行不可

能或可能性極高。 

6. 通信契約中，旅行者信用卡無效，無法支付旅行費用。 

2. 旅行者若未於契約書面期日前支付費用，視同自行解除契約，並支付相當取消費之違約

金。 

（本公司解除權—旅行開始後） 

第十八條 

1. 本公司於以下情況，旅行開始後亦可解除部分契約： 

1. 旅行者因疾病或缺乏協助無法繼續旅行。 

2. 旅行者違背安全指示或妨礙秩序，影響安全順利進行。 

3. 天災、戰亂、暴動、運輸或住宿服務中止、官署命令等，使旅行無法繼續。 

2. 若解除契約，契約關係自此消滅，已提供之服務視為已履行。 

3. 對於未提供服務部分，本公司退還對應費用，但扣除取消費、違約金及其他費用。 

（旅行費用退款） 

第十九條 

1. 依第十四條或前三條解除契約，需退款者，旅行開始前解除，自解除翌日起七日內退款；

旅行開始後解除，自旅行結束翌日起三十日內退款。 

2. 通信契約退款，依合作公司會員規約辦理，通知日為卡使用日。 

3. 上述退款規定，不影響旅行者或本公司依第 28 條或 31 條行使損害賠償權。 

（解除後返程安排） 

第二十條 

1. 旅行開始後因解除契約，應依旅行者要求安排返程所需旅行服務。 

2. 返程費用由旅行者負擔。 

 



 

第五章 團體／集體契約 

（團體／集體契約） 

第二十一條 

若多名旅行者同時同程旅行，指定負責人（以下稱「契約負責人」）申請，本章規定適用。 

（契約負責人） 

第二十二條 

1. 除特約外，契約負責人被視為擁有對其團體／集體旅行者締結契約之全權代理，本公司與

其進行交易及第 26 條第 1 項業務。 

2. 契約負責人應於本公司指定日期提交成員名單。 

3. 本公司對契約負責人對成員負擔之債務或義務不負責。 

4. 契約負責人未隨行時，旅行開始後依其選任成員視為契約負責人。 

（契約成立特則） 

第二十三條 

1. 本公司可與契約負責人締結契約時，不收申請金即承認締結。 

2. 不收申請金時，本公司應交付書面，契約自書面交付時成立。 

 

第六章 行程管理 

（行程管理）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努力確保旅行安全順利，為旅行者提供下列業務： 

1. 旅行者可能無法接受旅行服務時，採取必要措施確保服務提供。 

2. 即便採取措施仍需變更契約內容時，安排替代服務，並盡量使行程與服務變更最小化。 

（本公司指示） 

第二十五條 

旅行者於團體行動時，應遵守本公司指示以確保安全順利。 

（隨行人員業務） 

第二十六條 



1. 本公司視旅行內容安排隨行人員執行第 24 條業務及其他必要業務。 

2. 隨行人員執行時間原則上為 08:00 至 20:00。 

（保護措施） 

第二十七條 

旅行者因疾病或傷害需保護時，本公司得採取必要措施，費用由旅行者負擔，並於指定日期以指

定方式支付。 

 

第七章 責任 

（本公司責任） 

第二十八條 

1. 本公司或代辦人因故意或過失對旅行者造成損害，負賠償責任，但須於損害發生翌日起兩

年內通知。 

2. 因天災、戰亂、暴動、運輸或住宿服務中止、官署命令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損害，本公司

不負責。 

3. 行李損害，除本公司故意或重大過失外，通知期限為國內 14 日、國外 21 日，賠償上限每

名旅行者 15 萬元。 

（特別補償） 

第二十九條 

1. 無論本公司責任是否發生，依別表特別補償規定支付生命、身體或行李損害之補償金及慰

問金。 

2. 若本公司依第 28 條負責，補償金視為損害賠償金。 

3. 補償金支付額不超過本公司應支付損害賠償金額。 

（行程保障） 

第三十條 

1. 除運輸或住宿資源不足外，若發生別表第二列示之重要變更，本公司支付旅行費用相應比

例之變更補償金，旅行結束翌日起 30 日內支付。 

2. 變更補償金上限為每名旅行者旅行費用 15％。不足千元者不支付。 

3. 若變更補償金支付後，本公司責任明確，旅行者須返還補償金，並與損害賠償金額相抵。 



（旅行者責任） 

第三十一條 

1. 旅行者故意或過失造成本公司損害，應賠償。 

2. 旅行者締結契約前，應利用本公司提供資訊，理解權利義務及契約內容。 

3. 旅行開始後，如發現服務與契約書面不同，應立即向本公司或代辦人反映。 

第八章 弁済業務保証金（旅行業協會保證會員） 

第三十二條 

4. 本公司為社團法人全国旅行業北海道支部（札幌市中央區大通西 11-4-23 大通公園大廈 3

樓）保證會員。 

5. 與本公司締結受注型企劃旅行契約者，可向協會供託之弁済業務保証金索賠至 700 萬元。 

6. 本公司依旅行業法繳納保証金分擔金，未供託営業保証金。 

 

附表 

別表第一 取消費（第十六條） 

• 一般取消：企劃費用 

• 旅行開始前 20 日以內：旅行費 20% 

• 7 日以內：30% 

• 前日：40% 

• 當日：50% 

• 旅行開始後或未通知缺席：100% 

別表第二 變更補償金（第三十條） 

變更內容 旅行開始前 旅行開始後 

日程變更 1.5% 3% 

景點/目的地變更 1% 2% 

運輸等級下降 1% 2% 

運輸公司變更 1% 2% 

住宿機構名稱/種類變更 1% 2% 



變更內容 旅行開始前 旅行開始後 

客房條件變更 1% 2% 

旅行標題內記載事項變更 1% 2% 

注釋 

6. 旅行開始前：通知日於開始日前；旅行開始後：開始日後通知。 

7. 若已交付確定書面，以確定書面代替契約書面適用。 

8. 運輸伴隨住宿者，每晚視為一件。 

9. 運輸公司變更伴隨升級不適用。 

10. 第 9 號變更按第 9 號適用，不適用前 8 號百分比。 

 

 

 

 

 

 

 

 

 

 

 

 

 

 

 



標準旅行業約款 

手配旅行契約部分 

第一章 總則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締結的手配旅行契約，依本約款之規定辦理。本約款未規定之事項，適

用法律或一般既定習慣。 

2. 若本公司與旅客以書面約定特別條款，且該特約不違反法律且不損及旅客利益，則不受前項規

定限制，特約優先適用。 

（用語定義） 

第二條 本約款所稱「手配旅行契約」，指本公司接受旅客委託，為旅客代理、媒介或轉介等方

式，使旅客得以接受運輸、住宿機構等提供之運輸、住宿或其他與旅行相關之服務（以下稱「旅

行服務」）之契約。 

2. 本約款所稱「國內旅行」，指僅於本國境內之旅行；「海外旅行」指國內旅行以外之旅行。 

3. 本約款所稱「旅行費用」，指本公司為手配旅行服務，向運輸、住宿機構等支付之費用及本公

司規定之旅行業務處理費（不含變更手續費及取消手續費）。 

4. 本條所稱「通信契約」，指本公司與合作信用卡公司（以下稱「合作公司」）之持卡會員間，

經由電話、郵件、傳真、網際網路或其他通訊方式申請締結的手配旅行契約，且旅客事先同意以

合作公司信用卡條款於債權或債務到期後進行支付，並依第十六條第 2 款或第 5 款支付旅行費

用。 

5. 本約款所稱「卡片使用日」，指旅客或本公司應履行手配旅行契約中旅行費用或退款債務之

日。 

（手配債務的終止） 

第三條 本公司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辦理旅行服務手配時，即視為已履行手配旅行契約之債務。 

因此，即便因客滿、休業、條件不符等原因無法與運輸或住宿機構簽訂旅行服務提供契約，只要

本公司已履行義務，旅客仍需支付本公司規定的旅行業務處理費（以下稱「處理費」）。 

通信契約情況下，卡片使用日視為本公司通知旅客無法與運輸或住宿機構簽訂旅行服務契約之

日。 

（手配代理人） 

第四條 本公司在履行手配旅行契約時，可將部分或全部手配委託給國內旅行業者、專業手配人員

或其他輔助人員代行。 



 

第二章 契約的成立 

（契約申請） 

第五條 擬與本公司締結手配旅行契約之旅客，應填寫本公司指定申請書，並連同本公司規定金額

之申請金一併提交。 

2. 擬締結通信契約之旅客，則應通知本公司其會員號碼及所需旅行服務內容。 

3. 第 1 項之申請金，視為旅遊費用、取消費及旅客應支付本公司之其他款項之一部分。 

（契約締結的拒絕） 

第六條 本公司在下列情況下，得拒絕締結手配旅行契約： 

1. 通信契約中旅客之信用卡無效，或旅客無法依合作公司信用卡條款支付全部或部分旅行費

用。 

2. 旅客為暴力團成員、準構成員、相關者、關聯企業、總會屋或其他反社會勢力。 

3. 旅客對本公司進行暴力、非法或威脅性行為，或類似行為。 

4. 旅客散布謠言、使用詐術或威力損害本公司信用或妨害業務，或類似行為。 

5. 其他本公司業務上之必要。 

（契約成立時期） 

第七條 手配旅行契約於本公司承諾締結契約並收到申請金時成立。 

2. 通信契約則於本公司通知旅客同意申請時成立。 

（契約成立之特則） 

第八條 本公司得以書面特約，免收申請金僅以承諾締結契約而成立手配旅行契約。 

2. 前項情況下，契約成立時期由書面明確。 

（車票及住宿券之特則） 

第九條 本公司可口頭接受申請，僅為提供運輸或住宿服務而發放可兌換旅行服務之權利文件之手

配旅行契約。 

2. 此類契約於本公司承諾締結時成立。 

（契約書面） 

第十條 契約成立後，本公司應即向旅客交付書面，記載旅行日程、服務內容、旅行費用、其他條

件及本公司責任（以下稱「契約書面」）。 

但若本公司提供之旅行服務均以車票、住宿券或其他權利文件形式交付，則可不交付契約書面。 

2. 若已交付契約書面，本公司手配旅行服務範圍以書面記載為準。 



（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式） 

第十一條 本公司可事先取得旅客同意，透過資訊通信技術提供應於契約書面中記載之事項（以下

稱「記載事項」），並確認記錄於旅客設備的檔案。 

2. 若旅客設備無法記錄，則記錄於本公司設備專為該旅客使用的檔案中，並確認旅客已閱覽。 

 

第三章 契約之變更及解除 

（契約內容變更） 

第十二條 旅客得請求本公司變更旅行日程、服務內容或其他手配旅行契約內容，本公司應盡量配

合。 

2. 變更契約內容時，旅客須負擔已完成手配取消所需支付之取消費、違約金及本公司變更手續

費，且由變更所生之費用增減歸旅客所有。 

（旅客任意解除） 

第十三條 旅客可隨時解除手配旅行契約全部或部分。 

2. 契約解除時，旅客須支付已接受之旅行服務對價、尚未提供旅行服務之取消費、違約金及本公

司取消手續費與預期處理費。 

（旅客責任解除） 

第十四條 本公司得於下列情況解除契約： 

1. 旅客未於規定期限支付旅行費用。 

2. 通信契約中旅客信用卡無效，無法依條款支付費用。 

3. 旅客符合第六條第 2 至 4 項情況。 

4. 解除契約時，旅客仍須負擔未提供旅行服務之取消費、違約金及本公司取消手續費與預期

處理費。 

（本公司責任解除） 

第十五條 若因本公司責任而無法提供旅行服務，旅客可解除契約。 

2. 本公司須退還已收取旅行費用（扣除已支付或將支付之運輸、住宿費用）。 

3. 不妨礙旅客對本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第四章 旅行費用 



（旅行費用） 

第十六條 旅客應於旅行開始前本公司規定期間內支付旅行費用。 

2. 通信契約中，本公司得以合作信用卡收取費用，無需旅客簽名，卡片使用日為本公司通知旅客

旅行服務內容確定日。 

3. 若運輸、住宿費用調整或匯率波動等，旅行費用可能變動。 

4. 增減費用由旅客負擔。 

5. 通信契約中若發生費用變動，本公司得以合作信用卡收取或退款，卡片使用日為通知日。但若

第十四條第 1 項第 2 號情況解除契約，旅客須於本公司規定日期支付費用。 

（旅行費用結算） 

第十七條 本公司因手配旅行服務向運輸、住宿支付之費用與已收取旅行費用不符時，於旅行結束

後迅速結算： 

2. 若應支付費用超過已收取金額，旅客須補足差額。 

3. 若應支付費用低於已收取金額，本公司退還差額。 

 

第五章 團體・集體手配 

（團體・集體手配） 

第十八條 對同一行程之多人同時旅行，且由負責人申請之手配旅行契約，適用本章規定。 

（契約責任者） 

第十九條 除特約外，契約責任者視為對團體成員之契約全權代理，本公司之交易及第二十二條第

1 項業務均與其進行。 

2. 契約責任者須於本公司規定日提交成員名單或通知人數。 

3. 本公司不對契約責任者對成員負之債務或義務承擔責任。 

4. 若契約責任者未同行，旅行開始後視其所選成員為責任者。 

（契約成立特則） 

第二十條 與契約責任者締結契約時，可免收申請金，契約於交付書面時成立。 

（成員變更） 

第二十一條 契約責任者申請成員變更時，本公司盡量配合，費用增減及變更所需費用歸成員負

擔。 

（陪同服務） 

第二十二條 契約責任者可申請陪同人員提供服務。 



2. 陪同服務內容以日程上必要業務為限。 

3. 服務時間原則為 08:00 至 20:00。 

4. 契約責任者須支付陪同服務費。 

 

第六章 責任 

（本公司責任）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或手配代行者因故意或過失造成旅客損害時賠償，但自損害發生翌日起二年內

通知本公司者為限。 

2. 因天災、戰亂、暴動、運輸或住宿中止、政府命令等不可抗力，本公司不負責。 

3. 行李損害限額每人 15 萬日圓（國內 14 日、海外 21 日內通知），非故意或重大過失除外。 

（旅客責任） 

第二十四條 旅客故意或過失造成本公司損害者須賠償。 

2. 旅客應利用提供資訊了解權利義務及契約內容。 

3. 旅行中若發現與契約書面不同之服務，須立即向本公司、手配代行者或服務提供者申告。 

 

第七章 償付業務保證金（旅行業協會會員者） 

（償付業務保證金）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為社團法人全国旅行業北海道支部（札幌市中央區大通西 11-4-23 大通公園

大廈 3 樓）保證會員。 

2. 與本公司締結手配旅行契約之旅客或成員，因交易產生之債權，得由協會供託之償付業務保證

金償還，最高達 700 萬日圓。 

3. 本公司依旅行業法第 49 條第 1 項向全國旅行業協會繳納償付業務保證金，因此不另行供託營

業保證金。 

 

 

 


